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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供貸款之須予披露交易之條款變更

概述

茲提述先前公告，內容有關貸方根據貸款協議向借方提供一筆本金額為人民幣

30,000,000元之貸款。作為借方於貸款協議項下義務的抵押品，借方向貸方抵押

合共9,327,568股恒拓開源股份。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貸方、借方及盈輝互聯訂立抵押解除協議，據此，訂

約方同意（其中包括）終止股份抵押協議及補充協議以解除抵押股份之抵押。

背景

茲提述先前公告，內容有關貸方根據貸款協議向借方提供一筆本金額為人民幣

30,000,000元之貸款。作為借方於貸款協議項下義務的抵押品，借方及盈輝互聯向

貸方抵押合共 9,327,568股恒拓開源股份（「抵押股份」），其中包括訂立貸款協議當

時初步抵押予貸方的 5,067,568股認購股份及根據貸款協議條款為保持貸款抵押品

的價值而根據補充協議隨後抵押予貸方以應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恒拓開源每股股

價下跌的4,26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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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恒拓開源股份於中國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上市。根據恒拓

開源股份於四月十三日的收市價，抵押股份的市值為約人民幣56,338,511元。於本

公告日期，本集團持有恒拓開源29,794,769股股份，相當於恒拓開源已發行股份約

30.05%。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九日，恒拓開源股東議決恒拓開源將申請其股份於中國全國中

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精選層上市，及恒拓開源應按介乎每股人民幣 4.25元至每股

人民幣14.52元之價格（由恒拓開源董事會及主要包銷商釐定）向無特定資格認可投

資者發行不超過38,560,000股股份。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前後，借方擬就貸款的抵押變更貸款協議之條款。於二零二零

年四月十四日，貸方、借方及盈輝互聯訂立抵押解除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

（其中包括）終止股份抵押協議及補充協議以解除抵押股份之抵押。

抵押解除協議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貸方、借方及盈輝互聯訂立抵押解除協議，據此，
（其中包括）訂約方同意：

(1) 終止股份抵押協議及補充協議以退還抵押股份；

(2) 借方應於抵押解除協議簽署日期後180日內提供與抵押股份等值的抵押品；及

(3) 修訂貸款之利率如下：

i. 自退還抵押股份之日起至借方向貸方提供與抵押股份等值的抵押品之日

止期間利率將提高至每年10%；及

ii. 借方向貸方提供與抵押股份等值的抵押品之日後利率將恢復至每年8%。

於本公告日期，貸款尚未到期，其全部本金仍未償還。

抵押解除協議的條款乃由訂約方透過公平磋商釐定。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貸款

協議的所有其他重要條款及條件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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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抵押解除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經計及本公司可收取貸款的額外應計利息及借方應於抵押解除協議簽署日期後

180日內提供與抵押股份等值的抵押品，董事認為抵押解除協議的條款乃按一般

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6條作出，乃由於訂立抵押解除協議構成先

前根據先前公告所公佈的交易條款之變更。

有關借方及盈輝互聯之資料

借方

借方馬越直接及間接持有恒拓開源約 23.98%之已發行股份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共

同控制恒拓開源約 40.30%已發行股份所附帶之投票權。借方為恒拓開源之實際控

制人、主席及總經理。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借方為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其並無關連之第三方。

盈輝互聯

盈輝互聯為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公司，主要從事技術開發、技術諮詢及其他

相關服務，及為恒拓開源之最大股東。借方於盈輝互聯之股東大會上擁有 50%以

上投票權。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盈輝互聯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其並無關連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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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非另有說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先前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此外，於本

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抵押解除協議」 指 貸方、借方及盈輝互聯就終止股份抵押協議訂立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之抵押解除協議

「先前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之公告

「補充協議」 指 貸方、借方及盈輝互聯就提供貸款訂立日期為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之股份抵押協議之補充協議

「盈輝互聯」 指 北京盈輝互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其並無

關連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北京，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及姜海林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葉舟先生、王冬先生及周建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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